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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8 條作出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8 條作出，關於RKP Finance 

(2011) Limited與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訂立港幣三億九千萬元定期貸款融資協議。根

據融資協議，其中包括倘惠記集團有限公司不再為本公司唯一最大股東或本公司董事會有

重大變動，將構成違約事項。 

 

貸款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路勁基建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RKP Finance (2011) 

Limited(「RKP Finance」)作為借款人，與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銀行」)訂立港幣三

億九千萬元定期貸款(「貸款」)融資協議 (「融資協議｣)。此貸款由取得貸款日起，為期三

年。  

 

惠記集團有限公司(「惠記」) 持有本公司股權之要求 

 

根據融資協議，其中包括倘惠記不再為本公司唯一最大股東或本公司董事會有重大變動，

將構成違約事項。於本公告日期，惠記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約38.59%權益。 

 



 

 

根據融資協議倘出現違約事項，銀行可宣佈取消貸款及/或所有尚未償還款項連同融資協議

下所有應計利息及其他所有本公司需於該融資協議下支付的款項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  

 
 

承董事會命 

路勁基建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方兆良 

 
 

 

香港，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單偉豹先生、高毓炳先生、陳錦雄先生、方兆良先生及單偉彪
先生，非執行董事郭立民先生、徐汝心先生及林煒瀚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少琪先生、劉世鏞先
生及周明權博士。 
 
 
*僅供識別 
 


